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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B3_95_c80_566055.htm 1．清朝入关后编制的第一部《

大清会典》是( )。 A.顺治会典 B.雍正会典 C.康熙会典 D.乾隆

会典 【答案】C 【考点分析】为实现国家机关的各项活动纳

入“有典有则”的规范化、制度化，清朝政府仿效明朝，致

力于会典的编纂和修订工作。先后出现了《康熙会典》、《

雍正会典》、《乾隆会典》、《嘉庆会典》、《光绪会典》

统称《大清会典》或者《五朝会典》。在内容上，《大清会

典》详细记载清朝各级国家机关的职掌、事例、活动规则与

有关的制度，在编纂上遵循“以典为纲，以则例为目的原则

”。《大清会典》是清朝行政立法的总汇，不仅是中国封建

时代立法的完备形态，也是清朝立法上的成就。 【注意】本

题考查清朝行政立法的基本知识。 2．唐朝法定的徒刑分为( )

。 A.三等 B.四等 C.五等 D.六等 【答案】C 【考点分析】隋朝

初年，隋文帝制定了“宽简”为原则的“开皇律”，正式确

立封建制五刑，其“宽平”思想表现在进步废除了前代的酷

刑，改以笞、杖、徒、流、死为基本刑罚手段，同时在北朝

刑罚体系的基础上，对流刑的距离、徒刑的年限及附加刑的

数额，作了减轻的规定。经过改革，隋朝在开皇律首次正式

确立了轻重有序、规范而完备的封建五刑体系，即：死刑分

斩、绞两等；流刑自一千里至两千里分为三等，每等以五百

里为等差；徒刑自一年至三年为五等，每等以半年为差；杖

刑自六十到一百为五等；笞刑自十到五十分为五等，每等均

以十为差，这种刑罚体系于奴隶制五刑相比，是历史的进步



，顺应了中国古代刑罚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发展趋势。封建制

五刑自此正式确立，唐承隋制。 【注意】唐律中徒刑以半年

为等差，分为五等。 3．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近代意义上的专

门刑法典是( )。 A.《大清现行刑律》 B.《大清新刑律》 C.《

中华民国刑法》 D.《暂行新刑律》 【答案】B 【考点分析】

《大清新刑律》是清政府于1911年1月公布的中国历史上第一

部近代意义的专门刑法典，原称《钦定大清刑律》，它与大

清现行刑律相比较，前者在形式和内容上有较大的改动，它

大量的吸收借鉴和采用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刑法原则、刑罚制

度和立法形式，摒弃了以往诸法合体的编纂形式，而采用西

方的刑法典的体力，以罪名合刑法等专属范畴的条文作为法

典的唯一内容，并将法典分为总则和分则两部分，因而使其

成为一部纯粹的刑法典，但其后附有体现浓厚封建色彩和维

护封建专制的《暂行章程》五条。《大清现行刑律》是清政

府变法修律过程中一部过渡性刑法典，《大清现行刑律》尽

管对婚姻、田宅、钱债、析产、继承等纯属民事的条款予以

分出，不再科刑，以示民事与刑事有别。但仍然包含了民事

、商事、诉讼等内容，只是从形式上将《大清律例》进行局

部修订，无论是在表现形式、法典结构以及具体内容都不具

有近代意义的专门刑法典的性质。《大清律例》是清朝的封

建基本法典，代表封建法典的最高成就。《暂行新刑律》是

民国北洋政府对《大清新刑律》的修订称为《中华民国暂行

新刑律》，作为刑事基本法加以适用。其篇章体例一如《大

清新刑律》，并无改变。《中华民国刑法》于1928年3月10日

正式颁布，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以刑法为名称的刑法典，

它分总则和分则两编，共34章，387条，从改刑法的内容体系



看，它是资本主义的刑法典，但仍包含者不少封建性的内容

。1935年1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后的《中华民国刑

法》即人民通常称这部刑法为新刑法，分总则和分则两编，

共35章，357条，从具体内容看，与1928年刑法基本上一脉相

承，其主要特点有维护南京国民政府的稳定，并对“首谋者

”从重打击，实行罪行法定主义原则，确立“保安处分”原

则，保护私有财产权，此外，继承封建主义的法律传统。 【

注意】本题考查中国近现代史上几部著名的刑法典，注意其

中的历史沿革。 4．外国在华领事裁判权正式确立于( )。

A.1841年 B.1842年 C.1843年 D.1845年 【答案】C 【考点分析

】领事裁判权是指一国通过其驻外领事对另一国领土之内的

本国国民按照本国法律行使司法管辖权，属于“治外法权”

的一种。外国在华领事裁判权正式确立于1843年，《中英五

口通商章程》及随后签订的《虎门条约》，并在其后签订的

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得以扩充。为了行使领事裁判权，西方

列强均在中国设置了司法审判机构。领事裁判权的确立是帝

国主义列强干涉中国内政、操纵中国司法的重要手段，它严

重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是中国半殖民地化的标志，故

选A。 【注意】1842年《南京条约》中并未直接规定领事裁

判权的内容，而是通过《南京条约》的附约取得该司法特权

。 5．《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的基本政治体制

主要仿效( )。 A.日本 B.德国 C.法国 D.美国 【答案】D 【考点

分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是辛亥革命胜利后各

省都督府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筹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纲领

性文件，它虽然是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的一部政府组织法，但

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因为它确定了中华民国的基本政治体



制，仿效美国的政治体制，实行三权分立原则，所以可以说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是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的第

一部宪法文件，虽然在形式上并不十分完备，但它第一次以

法律的形式确认了共和政体，宣告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灭亡，

因而具有进步意义，并成为以后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的基础。 【注意】《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第一次以

法律形式废除封建帝制，以美国的国家制度为蓝本，确立中

华民国的基本政治体制，实行三权分立，为孙中山为首的中

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提供了法律依据，并成为以后制定《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基础。 点击进入免费体验:百考试题在

线考试中心 更多优质资料尽在:百考试题论坛 百考试题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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